湛江市2025年“麦德姆”海洋渔业救灾
复产试点项目申报指南（试行）
[bookmark: _GoBack]台风“麦德姆”对我市海洋渔业造成了巨大损失，为提升灾害应对能力，科学、高效地使用应急救灾资金，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，加快灾后复产速度，现在全市各典型区域开展救灾复产试点，深入研究灾害成因，总结优化防灾减损技术指南，并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救灾复产模式，为全市乃至全省同类产业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示范和借鉴，特制订本申报指南。
1、 资金支持方向
项目资金共有5个支持方向：
（1） 深远海网箱灾后修复方向
任务目标：完成对受损海洋牧场装备（如深水网箱、管理平台、系泊系统等），恢复其基本生产功能。深度分析风灾中“受损”与“未受损”装备的结构、材料、锚固方式、布局等因素，明确其抗风性能的关键指标与薄弱环节，形成《专题救灾复产总结报告》及《深远海网箱防灾减灾建议》，并出动10人次以上进行防灾宣传。
资金支持：单项目申报资金不超过100万元，同时不超过受灾损失的30%，相关县（市、区）不限制项目申报，限定中选项目数，雷州市中选名额1个，徐闻县中选名额1个，遂溪县中选名额1个（上限不超过60万）。
（2） 渔排蚝（贝）桩灾后修复方向
任务目标：完成对受损鱼排蚝（贝）桩（如近岸渔排、吊养蚝桩、吊养浮球等），恢复其基本生产功能。深度分析风灾中“受损”与“未受损”装备的结构、材料、锚固方式、布局等因素，明确其抗风性能的关键指标与薄弱环节，形成《专题救灾复产总结报告》及《渔排蚝（贝）桩防灾减灾建议》，并出动10人次以上进行防灾宣传。
资金支持：单项目申报资金不超过100万元，同时不超过受灾损失的30%，雷州市中选名额1个、徐闻县中选名额1个。
（3） 池塘/工厂化养殖修复方向
任务目标：完成对池塘/工厂化设施设备的修复，恢复其基本生产功能。深度分析池塘/工厂化厂房的结构、材质、建造方式等多种因素，明确其抗风性能的关键指标与薄弱环节，形成《专题救灾复产总结报告》及《池塘/工厂化养殖防灾减灾建议》，并出动10人次以上进行防灾宣传。
资金支持：单项目申报资金不超过50万元，同时不超过受灾损失的30%，坡头区中选名额1个、经开区中选名额2个、吴川市中选名额1个、廉江中选名额1个（上限不超过10万）。
（4） 水产品加工厂/产业融合设施修复方向
任务目标：完成对水产品加工厂/产业融合设施的修复，恢复其基本生产功能。深度分析水产品加工厂/产业融合设施的结构、材质、建造方式等多种因素，明确其抗风性能的关键指标与薄弱环节，形成《专题救灾复产总结报告》及《水产品加工厂/产业融合设施防灾减灾建议》，并出动10人次以上进行防灾宣传。
资金支持：单项目申报资金不超过40万元，同时不超过受灾损失的30%，霞山区中选名额1个，麻章区中选名额1个。
（5） 渔港/执法设施修复方向
任务目标：完成对渔港/执法设施的修复，恢复其基本生产功能。深度分析渔港/执法设施的结构、材质、建造方式等多种因素，明确其抗风性能的关键指标与薄弱环节，形成《专题救灾复产总结报告》及《渔港/执法设施防灾减灾建议》。
资金支持：单项目申报资金不超过50万元，同时不超过受灾损失的30%，全市范围内可中选名额1个。
2、 申报对象
本项目鼓励有养殖经验的企业发挥特长，强化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共同合作研究，完成救灾复产，防灾减损工作。
相关条件如下：
（一）在湛江市登记注册的企业，具备从事深远海养殖或普通鱼排养殖经验，具有一定规模和持续经营管理能力。
（二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不存在失信、涉黑涉恶、拖欠工资等情况，无资产运行不良情形（需提供登记注册、近三年信用证明、产业经营、财务报表、银行开户情况等佐证材料）；；申报时不存在被法院裁定财产保全、强制执行或限制消费等情况。
（三）鼓励自身具备专业科研能力或有科研合作团队的企业参与（非必须项）。
（四）鼓励企业配套自筹资金（非必须项）。
（五）允许符合条件的多集体联合申报。
（六）渔港/执法设施修复方向，仅限全市机关及事业单位申报。
三、申报程序及提交材料
（一）县级申报。项目申报单位须编制项目申报书，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，报至县（市、区）级渔业主管部门进行审核。主要审核材料完整性及真实性。渔港/执法设施修复方向直接报送材料至市海洋与渔业局。
（二）市级遴选。市海洋与渔业局面向全市进行遴选，组织专家组评分后，每个课题分数最高者中选。确认结果后公示3个工作日。
（三）市级下达任务清单。市级下达任务清单明确中选单位，中选单位制定实施方案报县（市、区）级渔业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实施，县（市、区）级渔业主管部门需报送市海洋渔业局备案。渔港/执法设施修复方向直接报送材料至市海洋与渔业局。
四、申报时间
2025年11月5日前，申报材料一式3份，报送至市海洋与渔业局。纸质材料以送达时间为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五、其他
（1） 申报单位，须对申报材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，配套资金需足额到位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对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，可视情节轻重采取撤销补助项目、追缴项目补助资金和5年内取消申请资格等方式处理，并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的规定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（二）本项目支持的财政资金使用必须遵守《广东省农业防灾救灾资金管理办法》,包括灾害防灾、救灾和恢复渔业生产所需的物资材料及服务补助，包括购买燃油、水产种苗、兽药、疫苗、进排水设施设备，以及水产养殖设施修复等费用，必要的技术指导培训费等。原则上所恢复的养殖、经营行为必须合法合规，例如：深远海养殖需具备水域滩涂养殖证或海域使用证。
（三）项目所形成的技术指南、研究报告等知识产权归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与承担单位共同所有，湛江市拥有无偿用于公益宣传和推广的权利。

附件：项目申报书模板


湛江市海洋渔业救灾复产试点项目申报书
1、 基本信息
（1） 申报方向：
（2） 申报单位：
（3） 项目计划投资数，申请项目资金xx万元，自筹资金xx万元。
（4） 项目执行时间：xx年xx月xx日-xx年xx月xx日
（5） 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
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2、 单位基本情况
（1） 单位简介
（2） 组织架构
（3） 科研团队
3、 绩效目标
救灾复产区域及修复内容：xx镇xx村xx海域，修复网箱xx个/蚝排、蚝桩xx亩。
知识产权：专题救灾复产工作报告1份，防灾减灾指南1份。
宣传培训：出动培训人员xx人次，组织培训会/参与授课xx场。
4、 所选定救灾复产区域受灾情况
5、 项目实施计划（细分任务及时间节点，拟从11月中旬开始计划）
6、 资金使用明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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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资金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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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 项目实施承诺
本单位郑重做出以下承诺：
（一）所提供材料真实、可靠，配套资金会足额支出，不存在套用、骗取项目资金的行为；
（二）会严肃认真地剖析所选区域受灾情况，深度总结提炼防灾减灾措施，不存在敷衍、糊弄的行为；
（三）自觉接受主管部门监督，严格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财政资金；
（四）项目所形成的技术指南、研究报告等知识产权归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与承担单位共同所有，湛江市拥有无偿用于公益宣传和推广的权利。
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


xx单位（盖章）
2025年xx月xx日




8． 县级初审意见


项目符合申报条件，同意推荐。




单位（用章）    
2025年10月31日    

